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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與 “第五名離場者規則 ”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提述政府當局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CB(1)1557/00-01(02)號文件 )時表示，政府當

局認為以專營權費百分率及最低保證金額為基礎的整體

競投設計，已可符合以公平而富效率方式發牌的目標。

不過，政府當局察悉委員關注應以 “第五名離場者規則 ”
取代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以便為第三代流動服務營造

具吸引力的環境，因此當局在非常審慎地考慮過採用 “第
五名離場者規則 ”所帶來的影響後，同意採用 “第五名離

場者規則 ”，並會就《電訊 (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第三

代移動服務 )規例》 (“該規例 ”)提出修訂，以訂明採用 “第
五名離場者規則 ”。

2. 主席指出，單仲偕議員曾在 2001年 5月 29日的會

議席 上 建議 ， 政 府當 局 如 同 意 採 用 “第 五 名 離 場 者 規

則 ”，便應考慮在競投過程中，每當有競投人退出時便作

出宣布，直至餘下最後 4名競投人為止。為此，主席要求

政府當局就該項建議作出回應。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

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在現階段仍未就此事作出決

定。政府當局最為關注者，就是在競投期間公布的任何

資料，都不應增加競投人串謀的機會。

3. 單仲偕議員表示，他對此事並無強烈立場。他

原則上同意有必要在某程度上作出保密，以防範串謀活

動。不過，假如當局在競投期間不公布競投人的數目和

身份，他認為將極有可能出現出價相同的情況，政府當

局因此應制訂公平而非隨意的辦法，以解決出價相同的

問題。為此，他不贊成以抽籤方式解決出價相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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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的質素

4. 主席請政府當局就和記電話有限公司 (“和記 ”)
於 2001年 6月 16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567/00-01
號文件 )作出回應。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表示，和記

在該份意見書中提出的兩項問題，其實在其較早時於

2001年 4月 6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269/00-01(02)
號文件 )中亦有提及。對於和記聲稱，由於預計時分雙工

(TDD)頻帶將會對頻分雙工 (FDD)頻帶造成嚴重干擾，因

此在 5兆赫的 TDD頻帶與 14.8兆赫的 FDD頻帶之間設置

0.4兆赫的防護頻帶，不足以確保頻譜不受干擾，電訊管

理局高級助理總監表示，在英國、德國及新加坡的頻帶

計劃中，TDD頻帶與FDD頻帶的距離為 0.4兆赫或少於 0.4
兆赫。電訊管理局同意其技術顧問的意見，即 0.4兆赫的

防護頻帶應足以防止出現令人不能接受的干擾，尤其是

如果該兩條頻帶均是由同一間公司營運時，該防護頻帶

更應綽綽有餘。若按照和記的建議，將 1914.9至 1919.9
兆赫之間的 5兆赫不成對TDD頻帶移至 2014.7至 2019.7兆
赫，則 1914.9至 1919.9兆赫的 TDD頻帶將會變成沒有用

途，以致浪費該段頻譜。其他國家已把 2014.7至 2019.7
兆赫的頻帶預留給無須個別領牌的器材使用，例如家居

電訊器材。把該頻帶編配予須領牌的公共服務，便會妨

礙上述器材在香港的使用。如有人從外地攜帶這類器材

進入本港使用，亦大有可能對獲發牌照的公共服務造成

干擾。

5. 至於和記聲稱，1964.9至 1979.7兆赫的FDD頻帶

現時受到流動 星服務干擾，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

表示，由於 60兆赫的 FDD頻譜將會全部用作第三代流動

服務用途，因此已沒有尚未使用的FDD頻帶可取代 1964.9
至 1979.7兆赫的頻帶。電訊管理局會繼續與和記聯絡，以

期取得更多數據，從而確定所錄得干擾的來源。如果發

現干擾源自本港，電訊管理局會採取行動消除干擾，因

為電訊管理局並無授權任何人使用該頻帶作其他用途。

如果干擾源自海外，電訊管理局會尋求海外有關當局協

助消除干擾。他表示，由於流動 星服務頻帶計劃是全

球採用的標準頻帶計劃，因此流動 星服務頻帶如對本

港的第三代流動服務頻帶計劃造成任何干擾，其他國家

亦會遇到同一問題。

政府當局

6. 劉慧卿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稍後向小組委員會匯

報，就和記指稱 1964.9至 1979.7兆赫頻帶受到干擾一事進

行調查的結果。政府當局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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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審議該規例的條文及為修訂該規例而草擬的決議案

文本

第 2條  釋義

第 4條  藉舉行拍賣而釐定每年須繳付的頻譜使用費

7.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解釋，為採用 “第五名

離場者規則 ”以取代原有的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當局建

議修訂該規例第 2及第 4條。她表示用以計算專營權費的

專營權費百分率，就是所有成功競投人所願意支付的最

低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這個百分率不應少於出價最高

的第五名競投人所願意支付的專營權費百分率。倘若在

競投中並無出價最高的第五名競投人 (例如其中一名暫

訂成功競投人不再符合資格 )，則會以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局長 (“政策局局長 ”)所訂定的有關底價作為專營權費百

分率。她亦確定，若在競投後，結果只有少於 4名競投人

符合資格，經修訂的第 4(c)條亦會適用。助理法律顧問 3
同意上述經修訂的條文會提供一個清晰的法律基礎，以

採用 “第五名離場者規則 ”。

第 3條  適用範圍

8. 電訊管理局高級助理總監回答主席的提問時表

示，《電訊 (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令》(“該命令 ”)
所訂明的頻帶計劃，符合由歐洲無線電通訊委員會制訂的

頻帶計劃標準。由於其他國家已廣泛採用該等標準，因此

本港的第三代流動服務用戶將可享用國際漫遊服務。

第 5至 7條

9. 委員並無就該等條文提出任何問題。

第 8條  政策局局長可指明頻譜使用費的最低費用

10. 助理法律顧問 3表示，第 8條賦權政策局局長指

明頻譜使用費的最低費用。第 8(b)條列出政策局局長訂定

最低費用的各種方式。事實上，第 8(b)條重述《電訊條例》

(第 106章 )第 32I(4)(a)(ii)條的規定。

11. 委員察悉，萬眾電話有限公司曾要求當局解釋

第 8(b)條。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解釋，第 8(b)(i)至 (vii)
條旨在列出該規例多項條文提述的頻譜使用費最低費用

的一切可能置換形式。她又指出，由於《 2001年電訊 (修
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表示關注此問題，故此政府當局曾

向該法案委員會提交文件，就《電訊條例》第 32I(4)(a)(ii)
條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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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補充，鑒於電訊管理局

的法律顧問建議應在該條例內清楚列明釐定最低費用的

一切可能置換形式，以消除公眾在此方面可能感到的疑

慮，因此當局就《 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便在第 32I(4)(a)(ii)條下訂明一切

可能的置換形式。

13. 至於宣布最低費用的時間安排，資訊科技及廣

播局副局長表示，政策局局長會在公布第三代流動服務

的競投指南時，同時公布最低費用。她亦確定，政府當

局會在憲報內刊登公告，公布各項競投條款及條件，以

及最低費用。

第 9條  局長可宣傳第 3條所述方法所關乎的拍賣等

14. 委員並無就此項條文提出任何問題。

第 10條  局長在持牌人沒有為頻譜使用費的釐定備存妥
善帳目的情況下可採取的行動

15.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在回答主席的提問時

表示，對於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人在備存會計紀錄方面

須遵守的會計常規，當局會徵詢日後的第三代流動服務

持牌人的意見。

16. 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並無接獲任何團體就此

事表達意見。

審議該命令

17. 委員並無就該命令的草擬方式提出任何問題。

18.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附屬法例的

工作。他總結時表示，委員會支持經政府當局所提決議

案擬稿修訂的該規例，並支持該命令。

19. 秘書表示，倘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1
年 6月 22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委員會就該規例及命

令進行商議的工作。至於立法時間表，如要在 2001年 7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修訂該附屬法例的決議，就修

訂 該 規 例 的 議 案 作 出 預 告 的 最 後 期 限 為 2001年 6月 26
日。

20. 主席表示，他因事須於 2001年 6月 22日暫時離

港，因此他請單仲偕議員當日代他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

報。單議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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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副局長感謝小組委員會深入

而有效率地完成審議有關附屬法例，令這兩項附屬法例

得以如期實施。

22. 劉慧卿議員察悉競投指南定於 2001年 7月中旬

公布，並要求政府當局在公布競投指南時，通知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以便事務委員會主席決定應

採取何種適當的跟進行動。委員及政府當局表示贊同。

(會 後 補註 ： 競投 指南 已 於 2001年 7月 18日 公

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業已於 2001年 7
月 27日舉行會議，聽取政府當局就競投指南向

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 )

23. 會議於下午 3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0月 9日


